機  密

亞洲大學專利申請提案申請表

	申請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提案編號
	(由產學營運處填寫)

	專利提案

名稱
	中   文
	

	
	英   文
	

	申 請 人
	姓   名
	中文：
英文：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     )

	
	所屬單位
	
	職   稱
	

	
	電   話 
	
	行動電話
	

	
	傳   真
	
	E-mail
	

	申  請  說  明

	專利成果原始經費補助來源
	□國科會（司處別：          ） □衛生福利部  □農委會  □經濟部
□本校校內計畫 □其他單位計畫         (請說明)
（1）計畫名稱：                                        

（2）主 持 人：                                        
（3）執行期間：                                        
（4）計畫編號：                                        

（5）國科會成果登錄STRIKE系統的日期：                
□利用自己資源，自行研發

	該發明創作目前狀況
	□已簽訂技術授權合約，機構/公司名稱：                  
□未簽訂技術授權合約，已洽談技術授權   

□未簽訂技術授權合約，未洽談技術授權

	此發明應用產業
	（可單選或複選，最多選五項）

□西醫產業   □中醫產業   □西藥工業（化學合成）  

□中藥新藥   □生技製藥業 □食品製造業 □醫療器材業     

□生物晶片業 □生醫材料業 □農業生技業 □化學製品製造業 

□環境工程業 □化學製品業 □環境工程業 □人體疫苗業      
□動物疫苗業 □光電產業   □化學材料業 □醫學檢驗
□其他               (請說明)

	技術成熟度
	□雛型概念階段 □實驗室階段 □孵化階段 □試量產階段 
□正式量產階段   

	曾經
(或預計)對外公開紀錄
(註2)
	□否，未來不計劃公開【選本項者，免填下列揭露紀錄】  

□否，但預計會公開【請填寫下列揭露紀錄】
□是【請填寫下列揭露紀錄】  
揭露紀錄：曾經（或預計）對外發表，請載明揭露日期、地點及方式：
1.公開演說

（1）會議名稱：                   
（2）公開日期：   年   月   日
（3）活動型式：               【例：口頭、書面等】
（4）舉辦地點：                
2.國內外期刊

（1）刊物名稱：                   
（2）投稿日期：   年   月   日
（3）期刊出版日：               
（4）請附發表之相關文件資料

3.學術論文

（1）論文口試日：                   
（2）論文繳交日：   年   月   日
4.其他：                                 (請說明）

	已完成專利檢索國家
(註3)
	(至少要檢索過如下三個地區的專利資料庫) 
□中華民國智慧財產局(TIPO)

□中國大陸專利局(CNIPA) 

□美國專利及商標局(USPTO) 

□歐洲專利局(EPO)

□日本專利局(JPO) 

□其他國家                 (請載明)

	擬申請

專利類別
(註4)
	（請單選）
□發明
□新型  
□設計

	擬申請專利國家
(註5)
	(可複選) 
□美國臨時案

□專利合作條約(PCT)

□中華民國  

□中國大陸

□美國正式案

□歐盟專利(EPC)

□其他地區(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上述國家的理由：

	已申請專利的國家
	□無

本案曾經申請通過

□美國臨時案 

□PCT(專利合作條約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申請中國家：＿＿＿＿＿＿＿＿＿＿＿＿＿＿＿＿

	專利相關費用補助來源(註6)
	□自行支付專利所有費用【選本項者，免填下列選項】
□申請專任單位100%補助專利申請費用
※如需申請專任單位補助，請繳交發明人可專利性聲明書。
※若經聯合智慧財產加值委員會審議，專任單位不補助專利相關費用，請問您是否願意全額100%支付? □是           □否   
※若發明人未於期限內繳款，將於下月薪資帳戶扣除專利費用

	資料及文件檢附狀況自我檢查表
	□專利提案申請表

□專利提案內容說明書

□專利發明人資料表

□若為國科會計畫，請檢附計畫經費核定清單，並上線填寫國科會Strike系統

□若無政府補助計畫產生之研發成果，請檢附文件：「亞洲大學專利申請自行研發切結書」
□若曾經（或預計）對外發表，請檢附文件：「亞洲大學研發成果公開聲明書」

□請將此申請表mail至iic@asia.edu.tw

	申請人簽章
	
	日期
	


（若不敷使用，請另紙書寫）                                                
註: 
(1) 專利提案申請表填寫完成時即列為機密級資料，相關審查及承辦人員需簽訂保密協定書。
   (2)發明及新型專利之創作，申請人若於申請前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已見於刊物、已公開實施或已為公眾所知悉者，將創作於發表日算起超過十二個月即喪失向各國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之資格，設計專利則為六個月。
   (3) 各國智慧財產局網站：【專有名詞中文翻譯可參考國立編譯館網站：http://www.nict.gov.tw 】

①中華民國：http://www.tipo.gov.tw/ 

②中國大陸：http://www.sipo.gov.cn/sipo/zljs/default.htm  

③美國：http://www.uspto.gov/patft/index.html

④歐洲專利局：http://ep.espacenet.com

⑤日本：http://www.ipdl.ncipi.go.jp/homepg.ipdl。   (4) 專利類別定義：

①發明，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之創作；

②新型，指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對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之創作；

③新式樣，指對物品之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

   (5) 專利申請地區請就該申請地區專利授權可能性、市場規模與銷售金額間之關聯性等因素考量。

   (6) 相關規定請參閱「亞洲大學暨醫療體系研究成果專利申請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
亞洲大學

發明人可專利性聲明書

	新穎性
	(說明)係指申請專利權的發明或創作，必須與申請日前之現存既有技術有所不同，始得以申請專利權。凡申請專利權之發明或創作，於申請日之前，如已見於刊物、已公開使用或已為公眾所知悉者，該發明或創作原則上即不具備「新穎性」 ; 相反地，如果申請專利權的發明或創作，於申請日之前，沒有發生上述「欠缺新穎性」之法定事由，該發明或創作原則上即具備「新穎性」。

	進步性
	(說明)係指申請專利權之發明或創作，與申請日前之現存既有技術雖然有所不同，但該發明或創作，如係該發明或創作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日前之現存既有技術，所能輕易完成者，該發明或創作便不具備進步性。換言之，其技術內容的差異，必須達到創新的層次，始符合本要件的要求，否則該發明或創作便不具備進步性。

	技轉可能性
	□無洽談
□有意願廠商

廠商名稱：

廠商聯絡窗口/電話：

洽談現況：




*本表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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